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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二、

三、

簽

章

□

□

□

□

辦理繼承手續費請檢附新台幣貳仟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      致

財團法人全國林姓宗廟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請  人：

申請人及關係人戶口謄本一份

附

件

有關晉主證明文件            份

聲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欄

晉

主

記

事

申請人切結書一份

原會員除戶之戶口謄本一份

主 名

出 生

年 月 日

會 員 證 號晉 主 編 號

□其 他

備 註

晉主（捐助）金

      請自備系統圖附列於后

原會員

與

申請人

及

關係人

之

系

統

圖

登 記 派 下 姓 名

本人等      名願意拋棄，同意由申請人繼承派

下會員無訛，特此聲明。

如會員後裔（子兒）數名時選出一名繼承，其

他在下記欄中簽名蓋章聲明拋棄。

如有繼承人不能妥取拋棄人簽名、蓋章時，須

另填妥切結書乙份憑辦。

入 會

繼 承
申 請 書財團法人全國林姓宗廟晉主（祿位）派下會員

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身 份 證

統 一 編 號


